理化指标、验收标准及合同主要条款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理化指标
及验收标准
	[bookmark: _GoBack]按《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需求计划及采购质量标准》要求执行，见附件1。

	供货要求
	1.合同数量为预计数量，具体数量以买方实际需求通知为准，卖方需严格按买方通知的品种、数量、规格、包装、交货地点及运输方式发货（中标后，买方可能因生产计划、产品结构调整、库存等因素，实际发货时间、数量以买方通知为准）。2.交货的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称和厂址、产品名称和标准号、批量、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指标检验结果等。3、卖方发货后，需电话或传真方式通知买方发货时间、车号、品名数量等发货明细。4.若因买方原因需延长交货期的，卖方需提交申请，买方同意后再办理。

	运输方式、交（提）货地点、收货人及费用负担
	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采取合理运输方式运到买方指定地点。收货人：四川鸿舰重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费用负担：运杂费及其他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合理损耗及
计算方法
	磅差或一切损耗均由卖方承担。

	包装要求
	1.包装物上必须清楚注明品名、规格、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等标识。2.包装符合国家安全、环保相关规定。3.包装物不回收，由买方自行处理。

	验收及异议处理
	（一）计质量验收：1.数量验收：以买方计量为准。2.质量验收：以买方验收为准。（二）质量异议处理 ：1.对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质计量异议经双方确认属于卖方的，按照买方质量异议管理办法处理。卖方应在接到买方通知后5天内到交货地点或配合买方处理质量异议，若卖方在5天内未到或不配合视为同意买方认定结果。2.卖方若对买方检验结果有异议,卖方有权提出复验要求,但应在接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向买方书面提出，买方复验结果为最终判定依据。若对买方复验结果仍有异议的，可双方共同取样送至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进行仲裁，买卖双方签订仲裁协议，对仲裁有关事项进行约定，仲裁结果作为买卖双方结算依据。

	保证金与保证金条款
	合同履约保证金：1、根据攀钢冶材公司《保证金管理办法》规定，合同含税总金额小于50万元的合同不收取履约保证金。2、合同含税总金额大于或等于于50万元的合同按照含税总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

	结算与支付
	1.以买方的入库数量或功能验收作为结算依据，由买方通知卖方按照买方出具的结算单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一票制结算。2、作扣量、降价处理的，均在结算时扣除；做考核处理的，从应付款中扣除。3.支付方式：承兑汇票；4.付款条件：先货后款，按应付账款以一定比例滚动支付。

	违约责任
	1.卖方未履行或擅自更改本合同的内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按《民法典》及其它法律法规办理。2.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因卖方质量问题给买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卖方负责赔偿。3.当因卖方延迟交货、未交货及交货达不到合同条款的约定、交货产品出现质量异议等违约问题时，买方可通知卖方就违约问题进行书面确认，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未予确认的，视为同意买方意见。4.因买方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买方全额退还卖方合同履约保证金。5.因卖方原因，合同执行率不满足100%±10%：若单笔合同执行率小于90%时，按照不足部分所占权重，扣除相应额度的合同违约金“合同违约金扣除金额=（合同量-实际供货量）/合同量*合同含税总金额*5%”，若违约从收取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6.因卖方原因导致延期交货（不可抗力因素和买方要求原因除外），卖方支付违约合同含税金额5%的违约金（取整）。7.对合同履行过程中涉及的异议索赔包括但不限于对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证金的扣罚；因供应商原因给冶材公司造成的损失超过保证金数额的，供应商须及时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对拒不赔偿的，除按供应商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外，诉诸法律。

	解决争议方法
	双方协商解决争议，协商不成的，向合同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其他约定
	1、卖方在中标之后需联系买方落实所供材料的具体型号规格。2、卖方需按照买方相关规定向买方缴纳保证金，前期已缴纳过保证金的，根据合同金额，不足需补足保证金。3、卖方在价格确定后即进入履约流程。4、卖方所供产品在包装、运输、装卸、现场服务等各环节必须符合国家安全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攀钢安全环保规章制度。因自身原因或意外导致安全环保事故发生，由卖方自行负责。5、如卖方不能按交货期交货，买方有权要求赔偿或终止合同。6、卖方所供产品若出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其后果和经济责任全部由卖方承担。7、公路运输须满足交通运输部《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2016年第62号令）和GB1589-2016规定。



